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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镇中心学校体育与健康方面班级和班主任
考核评价办法 

 

一、考核目标 

为落实学生体质健康工作要求，调动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，根据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〈体育与健康〉教学改革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和教育部印发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

教育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二、考核原则 

1.牢固树立“健康第一”教育理念 

2.突出考核岗位履职。 

3.日常考评与年终考核相结合。 

三、主要方面 

1.考核内容：眼保健操、课间操、各项体育活动。 

2.考核指标：各项分别按各自指标考核打分。 

3.眼保健操、课间操为常规项，考核占比50%；各项活动为加



分项，考核占比最高为50%。 

四、具体办法 

（一）常规项 

1.眼保健操 

评分项 得分 

班级大声喧哗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1 分）  

班级纪律混乱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1 分）  

班级 1/3 内同学不做操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1 分）  

班级超过 1/3 不做操的，总分为 0 分  

因教师拖堂导致学生没做操的，总分为 0 分  

总分（5 分）  

注：室外课（体育）、信息、统一考试、恶劣天气情况等

不能做操的做好备注，不在考核之列。 

2.课间操 

评分项 得分 

大声喧哗、嬉戏、交头接耳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2

分） 

 

班级做操不整齐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2 分）  

班级同学穿戴不整洁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1 分）  

班级做操动作不到位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2 分）  



班级精神不饱满，每人次扣 0.1 分（1 分）  

班级跑操口号不响亮，视情况而定（1 分）  

班主任（副班主任）带操（1 分）  

无故不上操者，总分为 0 分  

总分（10 分）  

（二）加分项 

1.区级比赛（市级比赛按区级奖励机制*2） 

名次 奖励积分 

1 20 

2 16 

3 14 

4 12 

5 10 

6 8 

7 6 

8 4 

其他 3 

2.校级比赛 

名次 奖励积分 

1 3 

2 3 



3 2 

4 2 

5 1 

6 1 

3.班级比赛 

各班每次自主组织活动奖励积分为1分。 

五、考核程序 

1.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  长： 信兆博 

副 组 长： 刘新海 

成    员： 马宁  张玉荣  安敬永   

2.实施考核。学校考核工作小组依据方案对班级和班主任进

行考核，建立考核台账，定期汇总、公示。 

3.确定档次。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档次。

考核结果在学校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 

4.结果反馈。对考核结果拟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班级和班主任，

学校领导与班主任进行组织谈话。 

六、考核评价结果及使用 

考核结果作为班主任绩效工资发放、评优树先，评选优秀班级

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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